中山一院扎实有序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治理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是今年中央反腐倡廉六项重点工作之一。它对于加强医院医疗队伍的建设，推进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纠风工作，保护医务人员，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院领导高度重视专项治理工作，把它作为医院今年的工作重点来抓，并多次召开专题研究会进行部署，把专项治理工作扎实有序地向前推进。

3月29日，即卫生部召开“全国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电视电话会议”的第二天，我院就召开了全院中层干部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党委颜楚荣书记及时传达了卫生部高强部长和监察部屈万祥副部长的讲话精神，通报了中央和卫生部在治理商业贿赂方面将会采取的基本政策和措施，要求大家充分认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从自身做起，防患于未然。此次动员大会的召开，拉开了我院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帷幕，为专项治理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后，院领导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对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进行了讨论和研究，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任副组长，其他院领导参加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及下设办公室，并定期召开办公室工作会议，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确保专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为全面贯彻落实上级的有关部署，我院把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与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结合起来，把专项治理工作的学习教育与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结合起来。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召开了两次后勤、总务、基建、供应、设备、药学、信息等重点部门有关人员座谈会和两次党支部书记、支部纪检委员座谈会，开展调查研究，分析查找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把专项治理工作融入惩防体系建设，并结合医院的实际，针对薄弱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根据专项治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重点，修订《中山一院关于纠正医疗服务和医药购销中不正之风实施细则》，制定《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落到实处。其中《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发至各科室及每个有处方权的医生，让全院职工充分认识到开展这次专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了解具体的工作重点、工作步骤以及有关的政策界限，从而积极主动地配合和支持各项工作的开展。二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医药购销行为，增强医务人员抵制商业贿赂的自觉性和廉洁从业意识，制定了《中山一院与生产、经销单位物资购销廉洁协议书》和《中山一院临床科室申购立项廉洁承诺书》，要求各主管科室在与生产、经销单位签订购销合同以及临床科室负责人在申请购买设备物资的同时就廉洁事项签订协议或作出承诺，从源头上杜绝商业贿赂行为。三是监察室会同财务科对全院各科室酬金留成和赞助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制定相应的制度，进一步规范科室的经济活动，防止设立帐外帐、私设“小金库”等行为的发生。四是召开药学部主任会议，重申了药品采购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药品集中招标结果的执行。另外，我院有关部门正着手整理、修订和完善全院的规章制度，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以充分发挥制度的监督制约作用，从源头上杜绝商业贿赂行为。

我院将继续秉承求真务实的作风，扎扎实实地开展自查自纠及其他阶段的工作。力求通过自查自纠查找医药购销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对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纠正整改，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我院工作人员抵制商业贿赂的自觉性和廉洁从业意识，大力促进医德医风建设，逐步形成浓厚的廉洁从政、依法执业和坚决抵制商业贿赂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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